
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依照《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制定本实施细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基本原则
符合《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经营稳健且近三年无违法违规经营的基金机构，均按照本细则，公平公正地参与评定。
二、支持条件和标准
1、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实缴资本1000万元（含）以上的按照上年度管理基金实缴规模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支持。上年度管理基金实缴规模5亿元（含）-50亿元（不含）的，按照管理基金实缴规模的万分之0.3给予最高15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管理基金实缴规模50亿元（含）-100亿元（不含）的，按照管理基金实缴规模的万分之0.5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管理基金实缴规模100亿元（含）以上的，按照管理基金实缴规模的万分之0.7给予最高300万元资金支持。
（注：1、金额核定标准：最终核定金额以1万元为单位取整确定。
2、实缴资本：根据考核年度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实收资本/合伙人资本”的期末余额数核定。
3、管理基金实缴规模：考核年度管理的基金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管理基金实缴规模指考核年度在管基金实缴出资额总和，根据考核年度在管基金审计报告/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实收资本/合伙人资本”的期末余额数核定。）
2、区内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实缴出资额5亿元（含）以上的且上年度新增投资额1亿元（含）以上的，按照上年度新增投资额的百分之0.1给予最高300万元资金支持。
（注：1、考核年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2、金额核定标准：最终核定金额以10万元为单位取整确定。
3、实缴出资额：根据考核年度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实收资本/合伙人资本”的期末余额数核定。
4、新增投资额：指考核年度当年实际完成出资的资金总额。）
3、区内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按照上年度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的百分之0.1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1亿元（含）-5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5亿元（含）-10亿元（不含）的，给予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1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
（注：1、考核年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2、金额核定标准：最终核定金额以10万元为单位取整确定。
3、投资区内企业投资额：指考核年度年末累计在投区内所有项目的总投资额。）
4、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按其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支持。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5亿元（含）-20亿元（不含）的，按照资产管理规模的万分之1.5给予最高3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20亿元（含）-500亿元（不含）的，按照资产管理规模的万分之2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500亿元（含）以上的，按照资产管理规模的万分之5给予最高5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注：1、金额核定标准：最终核定金额以1万元为单位取整确定。
2、资产管理规模：是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在管的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净资产总值。资产管理规模按照年度平均资产管理规模核算。                                                                                                                     
5、国内外持牌金融机构投资子公司，实缴资本30亿元（含）以上的，且上年度新增投资额5亿元（含）以上的，按照上年度新增投资额的百分之0.8给予最高3000万元资金支持。
（注：1、金额核定标准：最终核定金额以10万元为单位取整确定。
2、实缴资本：根据考核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实收资本/合伙人资本”的期末余额数核定。
3、新增投资额：指考核年度当年实际完成出资的资金总额。）
6、公募基金及其分支机构，按其法人主体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给予相应资金支持。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3000亿（含）以上的，按照上年度资产管理规模的万分之0.15给予最高2000万元资金支持。
（注：1、金额核定标准：最终核定金额以10万元为单位取整确定。
2、资产管理规模：是指在管基金的净资产总值，按照考核年度平均资产管理规模核算。  ）
3、 办理程序：
1、 线上申报：申请政策支持的市场主体需在申报时限内，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 https://zhengce.beijing.gov.cn)，依照本实施细则要求，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正式申请。
2、 线下提交正式申请材料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纸质版材料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申报表、需签署处、骑缝）；电子版材料储存在U盘内提交（包括全部申报材料的盖章PDF扫描版和可编辑电子版）。申请材料出现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为准。
4、 申报材料：
1、 申请表
2、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公示信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或其他批准设立的相关文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对应本细则第二条需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五、房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房山区财政局依照“定期受理，统一拨付”的原则，会同北京基金小镇，对符合政策支持的企业，进行综合考量后给予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由区财政局统筹解决，资金支持内容与区内其他政策重合时，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本办法由区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六、享受政策支持的市场主体，应本着诚实守信原则，如实准确提供申请材料，涉及提供虚假材料套取政策支持的，将依法追究企业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并追回政策支持资金。
七、本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北京市政策变化，本细则同步调整。
八、本细则印发之日起实施，原《2023年度北京基金小镇入驻机构奖励扶持资金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